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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制度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工作，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，特制

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预答辩前,须由申请学位人员提出答辩申请,经研究生学院学位管理科

进行答辩资格审核合格后方可进行。

第三条 预答辩工作由各学位点负责人负责组织，也可由学位点负责人委托相

关教研室、研究室或临床科室主任负责安排。

第四条 预答辩前要组成预答辩委员会。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委员会由 5

名以上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，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委员会由 3 名以

上本学科和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。指导教师不参加本人所指导研究生的预答辩委员

会。

第五条 预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由本学位点负责人担任，也可从预答辩委员会

的委员中选举产生。

第六条 预答辩时，研究生要象正式答辩一样向预答辩委员会报告论文，预答

辩委员会委员分别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评议，指出存在的不足和应修改之处。

第七条 评议后，预答辩委员会单独召开会议，对是否通过预答辩进行不记名

投票表决。预答辩委员会开会时，指导教师、研究生和其他人回避。

第八条 预答辩表决结果分为“通过预答辩”、“修改论文后再进行预答辩”和

“延期后再进行预答辩”三种。论文已达到相应的学位论文水平且无错误, 应表决

为“通过预答辩”;论文虽有错误，但已达到相应的学位论文水平，且在 2周内能修

改好,可表决为“修改论文后再进行预答辩”；论文未达到相应的学位论文水平，或

已达到相应的学位论文水平，但错误较多，在 2 周内修改仍达不到要求的学位论文

应表决为“延期后再进行预答辩”。“延期后再进行预答辩”至少应延期六个月。5

名委员中有 3 名以上（含 3 名）通过，或 3 名委员中有 2 名以上（含 2 名）通过某

项决议时有效。

第九条 对表决结果为“修改论文后再进行预答辩”和“延期后再进行预答辩”

的学位论文, 预答辩委员会要对其提出较明确的修改建议。

第十条 预答辩委员会对保证学位论文质量负有监控责任,表决后，要对表决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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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形成简单的文字决议, 各预答辩委员会委员要在决议书上签字。文字决议形成后

由各学位点存档，并上交所属学位分委员会备案。

第十一条 一份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可反复进行几次，直到通过为止。学位论文

不通过预答辩不能进行正式答辩。

第十二条 通过预答辩的学位论文如果在正式答辩时出现原则性错误而未通过

答辩者，预答辩委员会承担相应责任。

第十三条 本规定由研究生学院（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）负责解释，自

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